
【案例1】
工作期间轮流休息， 不

能视为连续加班

2019年5月7日， 李娇入职某
公司下属加油站， 担任加油员。
该岗位经公司申报被批准实行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度。 李娇的工
作时间为在加油站当班24小时，
离站回家休息24小时。 当班时 ，
李娇与另外3位员工轮班， 可以
由两人工作， 另外两位在加油站
员工宿舍休息或煮饭， 晚上有6
个小时休息时间。 对于双休日及
法假日， 公司另外按月支付加班
费。

2022年1月8日， 李娇辞职后
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给付在职期
间加班工资。 4月20日， 仲裁以
公司已经足额支付申请人加班加
点工资为由， 驳回李娇的全部仲
裁请求。

【评析】
《民法典》 施行后的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
四十二条规定： 劳动者主张加班
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
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 李娇要求公司支付
加班费， 依法应对公司安排其加
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李娇虽
举示有员工考勤表证明当班24小
时， 回家休息24小时， 但不足以
证明其当班的24小时都在从事工

作任务。 事实上， 其在夜间工作
时实行轮岗休息， 晚上有6个小
时休息时间。 因此， 李娇认为其
24小时都在上班缺乏事实依据。
李娇当班时轮流在员工宿舍休息
及煮饭、 吃饭， 其虽不能离开加
油站， 但作为综合计算工时工作
制员工， 不能视为其一直在工作
或加班。

【案例2】
不定时工作制虽未经审

批， 主张加班亦不支持

在某移动公司下属营业厅从
事保安工作的李佳君， 以其工作
一天休息一天， 公司未支付加班
费为由辞职并申请仲裁。

仲裁审理查明： 李佳君作为
移动营业厅保安， 其工作方式是
每天中午1点交接班， 工作到晚
上7点30分下班。 随后， 他又在
晚上9点30分到营业厅值班， 第
二天早上7点50分之前将门打开，
然后开始上班到中午1点下班 。
此后， 他可以休息一天。 公司每
月向他支付200元值班补助。

据此， 仲裁裁决驳回了李佳
君的仲裁请求。

【评析】
李佳君作为移动营业厅保

安， 其工作状态是每次上班24小
时后休息24小时， 该情形具有不
定时工作制的实质特点。 在这种
情况下， 即便用人单位未履行不
定时工作制审批手续， 也不能因
此而认定应按照标准工时制支付
报酬。

不定时工作制是集中工作、
集中休息， 属于弹性工作时间。
因此 ， 仲裁机构的裁决于法有
据， 是正确的。

【案例3】
在岗时间长工作时间

短， 未必支持加班费

杨晓智系某图书馆消防工作
员，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实
行不定时工作制。

消防岗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
度， 每天工作时间为在岗24小时
休息24小时。 在岗时， 消防员应
分别于 6时 、 9时 、 16时对门 、
窗、 电器设备、 消火栓等涉及消

防安全的设备和设施进行检查，
并填写至消防治安日检查记录
表， 由部门主任签字确认。

图书馆每天晚上8点闭馆 ，
晚上9点至早上6点期间开启报警
系统。 在此期间， 杨晓智作为值
班员只需外围巡视一次即可， 巡
视时间为半个小时， 其余时间为
值班， 在值班期间可以休息。

杨晓智工作一年后辞职并要
求给付加班费， 仲裁裁决以其在
岗时间虽然较长， 但工作时间较
短且可以休息为由， 未支持他的
请求。

【评析】
本案中，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

明确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因
杨晓智的工作岗位比较特殊， 属
于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
的规定〉 问题解答》 中所指的无
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工作量的
非生产性值班岗位， 对其实行不
定时工作制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工作中， 杨晓智虽然在岗时
间较长， 但除了应对突发消防报
警情况外劳动强度不大， 工作时
间不长。此外，其除了每隔几个小
时巡检一次外， 其他时间可以休
息， 他的实际工作时间并未超出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
定〉问题解答》中规定的“每周工
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月工
作时间167小时” 的范围。 因此，
他的给付加班费请求不能得到法
律的支持。

【案例4】
长途司机主张加班费，

证据不足无法支持

齐峰系某公司重型货车运输
司机， 经常从事长途运输工作。
每次出车， 公司都为各个车辆配
备2名司机。 2021年9月29日， 齐
峰以公司无故拖欠加班费及年休
假工资提出辞职， 并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71250元 、
加班工资163090元、 未休年休假
工资42414元。

审理时， 齐峰提交了其车辆
运行轨迹及支付高速公路费等证
据， 以证明长途运输系连续行车
24小时后再休息24小时的加班事
实。 但仲裁裁决除支持其未休年

假工资13610元外 ， 对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 加班费等主张
均未支持。 齐峰不服该裁决诉至
法院， 亦未获得支持。

【评析】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就

加班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本
案中， 齐峰从事长途货运工作，
上下班时间不固定。 由于长途货
运司机工作时间较长 ， 风险较
大 ， 所以 ， 其工资收入也比较
高。 然而， 齐峰提交的车辆运行
轨迹等证据， 仅能证明车辆的部
分行驶情况， 无法证明车辆行驶
期间系由其一个人驾驶这一基本
事实。 因此， 其主张存在加班行
为的证据不足， 当然不能得到法
律的支持。

【案例5】
不服裁决未及时起诉，

超过时效不予支持

孙力入职物业公司当保安
时， 公司与他约定实行两班倒工
作制， 即每次上班工作24小时 ，
然后休息24小时。 工作期间， 孙
力既无法定假日也无休息日， 但
公司从未支付过加班工资。

为此， 孙力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经审理， 仲裁机构以其所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为由
驳回其申请。 为此， 他利用近一
个月时间收集到一些证据， 然而
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 法院以
其超出法定15日的起诉期限为
由， 裁定驳回起诉。

【评析】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

五十条规定： 当事人对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
案件的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自
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期满不起
诉的， 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规
定。

本案中， 孙力在收到劳动争
议裁决书近一个月才向法院提起
诉讼， 明显超过了法定15日的起
诉期限。 因此， 法院应当裁定不
予受理。 若已受理， 则应依法驳
回起诉。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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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哪些情况下不能索要加班费？

职工胡先生向本报反映说，
他近日在家具商场花1200元购买
一个衣柜。 因担心日后衣柜出现
质量问题， 他便要求售货员开具
发票。售货员称发票在老板那里，
等老板开具发票后通知他过来
取。但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也
没有接到电话通知。 他问售货员
怎么回事儿？售货员说，她问过老
板， 老板说个人购买的商品无需
单位报销，不用开具发票。

他想知道： 商场经营者可以
以上述理由拒绝给个人开具发票
吗？

法律分析
涉案老板的说法是错误的，

其应当为胡先生开具购物发票。
发票是所有单位和个人在购

销商品、 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
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
的业务凭证。 经营者有向消费者

开具发票的法定义务， 所开具发
票的依据是购销商品、 提供或接
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并无单位需要报销、 个人无需报
销的区别， 不能以单位需要报销
就开发票， 个人不需要报销就不
开发票。

对此 ，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22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
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
据； 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
或者服务单据的， 经营者必须出
具。” 因此， 经营者向消费者开
具发票主要有3种情形：

一是国家法律规定应当出具
的 。 我国对发票的管理是严肃
的、 严格的， 在 《税收征收管理
法 》 《会计法 》 《发票管理办
法》 等法律法规中， 都对发票的
相关问题有着明确规定。 例如：

《发票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销
售商品、 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
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对外发
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 收款方应
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特殊情况
下 ， 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
票。”

二是依照商业惯例应当出具
的。 商业惯例是指人们在商业活
动中普遍遵守的准则， 是人们在
长期的交易活动中形成的习惯做
法。 在依照商业惯例应当出具购
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时， 经营者
也有义务出具， 反之， 则不必主
动出具单据。 例如： 商店里出售
橡皮、 铅笔等小额商品， 一般不
开发票， 而大宗货物买卖和运输
等则形成了开具发票的习惯。

三是消费者索要的， 经营者
必须出具。 虽然经营者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商业惯例不必开具， 但
消费者索要发票时经营者不得拒

绝 ， 更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刁
难。

本案中， 家具商场必须为胡
先生开具发票， 其理由是胡先生
在这里购买了商品， 家具商场有
开具发票的法定义务。 再者， 涉
案商品价值较高， 胡先生也明确
要求开具发票， 无论依惯例还是
按金额， 家具商场都不得拒绝。

此外， 《发票管理办法》 第
35条规定 ： “违反本办法的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税务
机关责令改正， 可以处1万元以
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其中第（一）项则为： “应当
开具而未开具发票， 或者未按照
规定的时限、 顺序、 栏目， 全部
联次一次性开具发票， 或者未加
盖发票专用章的。” 若家具商场
不履行义务将承担由此带来的后
果。

程文华 律师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多年 ， 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
验 。 现在 ， 我想自主创业 ，
趁着年轻拼搏一下 。 我向公
司提出辞职之后 ， 双方经协
商签订了 《解除劳动关系协
议书 》 ， 确定了我的离职日
期， 并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

离职2周后， 我因身体不
适前去就医 ， 医生确诊我已
有身孕40天。 经慎重考虑， 我
想留下这个孩子 ， 决定暂时
搁置准备实施的自主创业计
划 。 可是 ， 由于有了身孕 ，
再求职有很大难度 ， 我就想
回到外贸公司继续工作。

我找到外贸公司领导 ，
以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与
“三期” 女工解约、 自己辞职
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系重大误
解所致为由 ， 请求恢复劳动
关系 ，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
但对方一口回绝。

请问 ： 女职工主动辞职
后才发现之前已怀孕 ， 能否
主张辞职申请不算数？

读者： 黎阳

黎阳读者：
你的辞职申请应当算数，

你与外贸公司之间的劳动关
系难以恢复。 理由如下：

其一 ，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六条规定 ：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 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适用该条规
定是无任何限制条件的 ， 即
法律并不禁止 “三期 ” 女职
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
劳动合同。

其二 ， 你主动辞职 ， 系
你的真实意思表示 。 你声称
辞职之意思表示不真实 ， 系
以在获悉怀有身孕之事实后
予以反推辞职之意思表示 ，
有违事物发展顺序 。 而外贸
公司对你早已怀孕的情况并
不知情， 不存在过错。 因此，
双方签订的 《解除劳动关系
协议书》 合法有效。

其三 ， 至于你辞职后才
发现自己在辞职之前就已有
身孕 ， 系对自身生理状况的
错误认识 ， 而对协商解除劳
动合同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并
未产生错误认识 ， 因此不构
成法律上的 “重大误解”。

其四 ， 自愿辞职与被动
离职不同 ， 作为成年人 ， 你
能够充分预见到辞职可能对
自己的生活 、 工作等带来的
一系列影响 ， 而仍然选择辞
职 ， 表明其自愿承担所伴随
的法律后果 。 而在被动离职
的情况下 ， 劳动者对产生的
法律后果是无法左右的。 也就
是说， 女职工在主动离职后，
才发现自己在此之前已有身
孕， 然后通过法律途径提出恢
复劳动关系之请求， 很难获得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
的支持。

综上所述 ， 你主张恢复
劳动关系于法无据 ， 外贸公
司继续履行双方劳动合同的
做法并不违法 。 你的工作已
经无法恢复 ， 但你的这一经
历可以提醒已婚女职工 ， 无
论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辞退 ，
或者在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用
人单位不准备续签时 ， 应当
先到医院做个检查 ， 确定自
己是否已怀孕 ， 然后再根据
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

潘家永 律师

辞职后发现自己怀孕
劳动关系能不能恢复？

经营者可以拒绝给消费者开具发票吗？

如果用人单位延
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
那 就 应 当 支 付 加 班
费， 这是法律强制性
规定。 但是， 对于一
些特殊岗位、 特殊情
形法律也作出了特别
规定 ， 即在5种特殊
情况下劳动者不得主
张加班费。 对此， 以
下案例分别作出了详
细的法律解析。


